
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皖 0603破申 59号    

申请人：淮北开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安徽

省淮北市相山区凤凰山工业园淮海西路 25号一幢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振戈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淮北亿隆塑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安徽省淮北

市凤凰山经济开发区凤苑路 7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德超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本院在执行淮北开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开元公司）与淮北亿隆塑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亿隆公司）、

刘德超、谢玲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，开元公司以亿隆公司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请该公司破产。

本院按照执转破程序进行审查，并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向

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对亿隆公司的破产申请。淮北市中

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出具《案件移送函》，认为

开元公司申请亿隆公司破产，符合执转破程序，因本院有执

行案件有利于破产清算工作的开展，将开元公司申请亿隆公

司破产一案移送至本院审查。

本院经审理初步查明：亿隆公司于 2008年 9月 28日注

册成立，注册资本 500万元，股东为刘德超，公司住所地安



徽省淮北市凤凰山经济开发区凤苑路 7号。 

开元建设投资公司与亿隆公司、刘德超、谢玲利民间借

贷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22年 3月 10日作出 (2021)皖 0603

民初 3863 号民事判决：一、亿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

日内偿还开元公司借款本金 74万元、借期内利息 15465.01

元，合计 755465.01元；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自 2018

年 3 月 27 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的逾期罚息、利

息复利（亿隆公司支付的利息、逾期罚息、利息复利之和，

以不超过以实际欠款金额为基数，自 2016 年 12 月 27 日起

按照年利率 24%的标准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期间利息与

自 2020 年 8 月 19 日起按照年利率 15.4%的标准计算至借款

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之和为限）。二、刘德超、谢玲利对

亿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三、驳回开元公司

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因亿隆公司未履行义务，开元公司向本院

申请强制执行。执行过程中，本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及

线下查控措施对亿隆公司的存款、车辆、不动产、有价证券

等财产情况进行查控，亿隆公司名下有不动产，但已抵押于

案外人，无可供执行财产。2022 年 12 月 16 日，本院作出

（2022）皖 0603执 3813号之一执行裁定，裁定终结本次执

行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亿隆公司经依法强制执行,现无可供执行的

财产,明显缺乏清偿能力,亿隆公司已经具备破产原因。开元

公司申请破产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以立案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款、

第十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

受理申请人淮北开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被申请

人淮北亿隆塑业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陈永战    

 审    判    员      张传奇  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赵  龙    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  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曹  楠    

   



附相关法律条文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 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

债务。
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

能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第七条  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

法 院 提 出 重 整 、 和 解 或 者 破 产 清 算 申 请 。

　　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

对 债 务 人 进 行 重 整 或 者 破 产 清 算 的 申 请 。

　　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

清偿债务的，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

产清算。

第十条  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

申请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债务人。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，应

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。人

民法院应当自异议期满之内起十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除前款

规定的情形外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十五日

内裁定是否受理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前两款规定的裁定受

理期限的，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日。


